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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由景福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內幕消息條文
（定義見上市規則） 作出。 

 

本公司之董事會公佈，基於本集團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 6 個月（「該半年度」）
未經審核之綜合管理賬目，預期本集團於該半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達到
超過 30 百萬港元，對比 2020 年同期之 15.3 百萬港元。該可觀之溢利增長主要是由於
2019 年冠狀病毒疫情在香港趨於穩定，消費者信心有所改善，令本集團之零售業務收
入有顯著增長。 

 

本公告所載資料僅基於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於該半年度之未經審核之綜合管理賬
目後而作出之初步評估。本公司仍在準備完成本集團於該半年度之中期業績階段，其
須由本公司核數師進一步審閱及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核准。因此本集團於該半年度之
實際業績與本公告披露之資料可能有出入。預期本集團於該半年度之中期業績公告將
按上市規則之規定於 2021 年 11 月發出。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應審慎行事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應審慎行事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應審慎行事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應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鄧日燊鄧日燊鄧日燊鄧日燊  

 

香港，2021 年 10 月 29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鄧日燊先生、馮鈺斌博士及王渭濱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吳明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鄭家成先生、何厚浠先生、冼雅恩先生及鄭國成先生。 


